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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散装水泥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104号） 

  （1999年7月19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9〕68号文件公布；2003年12月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

令第37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2009年8月13日大连

市人民政府令第104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5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散装水泥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管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销和使用水泥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散装水泥使用的管理工

作。市散装水泥办公室（以下简称散办）负责全市散装水泥的发展、推广工作，并具体负责中山区、

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收缴工作。旅顺口区、金州

区、县（市）散办负责本辖区内专项资金的收缴工作。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范围内散装水泥和专项资金管理等

工作。 

  市及县（市）区有关部门应依据各自职责，协助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散装水泥和

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水泥的生产和使用要贯彻国家“限制袋装，鼓励散装”的方针，提高水泥散装率，发展

使用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 

  第五条 水泥生产企业（含粉磨站）应当逐步实现水泥生产散装化。现有的水泥生产企业必须配

备散装水泥发放设施和一定数量的散装水泥运输装备；新建（含新建生产线）、扩建和改建的水泥生

产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的散装水泥设施能力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其散装设施能力必须达到70%以上。 

  第六条 对水泥、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实行统计报表制

度。水泥生产企业应当于每月5日前，将本企业上月水泥生产、销售情况报送散办；水泥制品、新型墙

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应当于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本企业上季度水泥制品、新

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销售情况以及使用水泥情况报送散办。 

  第七条 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建设工程项目散装水泥使用率应当达到百分之八十。 



  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全部使用预拌混凝土，并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

现场搅拌砂浆，全部使用商品砂浆。停止现场搅拌砂浆，全部使用商品砂浆的具体期限由市及县

（市）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生产、销售、运输、使用水泥的单位，应逐步增加和配套散装水泥设备和设施，做到标

准化、系列化，保证技术先进、计量准确、安全可靠，符合环境保护和质量要求。 

  第十条 生产、销售和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专项资金。 

  水泥生产企业缴纳的专项资金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专项资金计

入建安工程成本。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按照下列规定缴纳： 

  （一）水泥生产企业应于每月10日前按本企业上月实际销售袋装水泥数额向散办缴纳； 

  （二）建设工程项目（含独资、合资、合作项目）由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按工程

设计使用水泥量预交。其中，长海县的建设工程项目，由县财政部门代收。专项资金的入库和支出，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使用袋装水泥的,应当于每季度

第一个月10日前，按照上季度使用袋装水泥数额向散办缴纳。 

  第十二条 各散办于每月15前凭《辽宁散装水泥资金专用票据》，将收取的专项资金划拨到同级

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帐户。 

  散办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代征专项资金，代征单位应于每月13日前，将收取的专项资金上缴到散

办。 

  专项资金的代征手续费为实际代征缴入国库专项资金数额的千分之二，由财政部门按规定计提和

拨付，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0日内，持有关部门批准的工程决算书和购买散

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发票等使用散装水泥的凭证，向散办申请清退专项资金。散办和财政

部门核实有关资料后，建设工程使用散装水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按照散装水泥实际使用量清退专项

资金；建设工程使用散装水泥未达到百分之八十的，不予清退专项资金。 

  第十四条 专项资金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额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专项资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主要用于： 

  （一）新、改、扩建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专用设施； 

  （二）购置和维修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设备； 

  （三）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建设项目贷款贴息； 

  （四）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科研、新技术开发、示范与推广； 

  （五）发展散装水泥宣传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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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代征手续费； 

  （七）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与发展散装水泥有关的其他开支。 

  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开支合计不得少于当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九十。 

  申请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散办提交立项报告，经散办审核同意后报财政部门审批。申

请专项资金用于散装水泥设施、装备建设或改造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同时提交经有关专家评审的

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 

  第十六条 县（市）区散办应将其征收专项资金的百分之二十上缴市散办。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其委托散办按照下列规

定处理： 

  （一）违反第六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八条规定，进行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规定的，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不缴的，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

收应缴专项资金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涉及财政、环保、技术监督等部门权限的，由上述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1年5月7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1〕59号文件发

布的《大连市散装水泥管理暂行办法》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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